
证券代码：002388 证券简称：ST 新亚 公告编号：2026-003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一天，于 202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开市

起复牌。

2、公司股票自 202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开市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证

券简称由“ST 新亚”变更为“新亚制程”，证券代码仍为“002388”，撤销其

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为 10%。

一、股票种类、证券简称、证券代码以及股票停复牌起始日

1、股票种类：仍为人民币普通股 A股；

2、证券简称：由“ST 新亚”变更为“新亚制程”；

3、证券代码：仍为“002388”；

4、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6 年 1 月 13 日；

5、公司股票停复牌起始日：公司股票交易将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开市起停

牌一天，于 2026 年 1 月 13 日开市起复牌；

6、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

涨跌幅限制由 5%变为 10%。

二、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4〕27 号），依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

内容，由于公司未能恰当计量对深圳市新中教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预期

信用损失，存在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不准确的情形，导致 2022 年年度报告虚



增利润总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9.8.1

条之第（八）项的情形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11 月 13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4}48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2025 年 1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关于公司

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三、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逐项排查，不

存在 9.8.1 条所列示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同时也符合 9.8.8 条关于申请撤销

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

对于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出的前期会计差错，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相关定期报告更正的议案》，对涉及期间的财务数

据进行了调整更正。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关于

公司2019年度-2022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鉴证报告》（亚会专审字（2024）

第 01610021 号）、《2022 年度审计报告》（亚会审字（2024）第 01610082 号）。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整改完毕。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相关定期报告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等相

关公告。

2、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4}48 号），截至目前，已满十二个月。

3、公司不存在其他被实施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进

行了逐项自查，确认公司不存在其他触及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或

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4、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落款日，公司共收到 79 起投资者索赔的立案起诉材料，合计索

赔金额约人民币 709.19 万元，其中，原告主动撤诉案件 31 件，合计金额人民币

383.63 万元；目前在审案件 48 件，合计金额人民币 325.56 万元。根据上述案

件情况，截至本公告落款日，未达到计提预计负债的条件。如后续相关诉讼案件

达到计提预计负债的条件，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予以计提。如后续相关诉讼案件

金额达到披露标准，公司亦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第 9.8.8 条

相关规定，公司认为已符合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

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6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2）。

四、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核准情况

公司关于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于 2026 年 1 月 13 日开市起复牌，证券简称由“ST 新亚”

变更为“新亚制程”，证券代码仍为“002388”，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

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为 10%。

五、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9 日


